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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
并银函〔2021〕16 号

中国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关于省政协十二届

四次会议经济建设类第0395 号提案的答复

民建山西省委：

贵单位提出的《促进我省半导体产业集群做强做优的建议》

收悉，经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我中心支行支持半导体等新材料产业的主要工作情况

(一)注重政策引导，强化融资支持。一是加强政策引领。出

台了《关于加大对制造业中长期融资支持力度的通知》（并银发

〔2020〕66 号）和《关于金融支持“六新”发展促转型的指导意

见》（并银发〔2020〕102号）。二是提高对金融机构信贷投向的引

导能力。组织开展“政策落地推进季”、银企融资对接活动，找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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货币信贷政策支持新材料等“六新”领域的切入点。运用再贷款、

再贴现货币政策工具，扩大对新材料产业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

业的贷款投入，2020年，全省普惠小微企业新发放贷款首贷率达

63%。三是强化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制度对金融机构信贷投向的

激励作用。围绕“六新”领域，以优化信贷结构为中心，以支持

转型行业发展为重点，以支持薄弱领域为突破口，扩大评估应用

范围，细化、量化评估标准，通过正向激励，积极引导商业银行

信贷资金流向。四是引导融资成本下行。积极推动贷款市场报价

利率（LPR）改革政策落实，带动企业贷款利率持续下行。2020 年，

全省金融机构存量贷款定价转换比例为97%，高于全国平均水平。

截至 2020 年末，全省科技创新型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4.68%，

较上年末降低0.79个百分点。

（二）引导金融机构加大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。引导金融机构

逐步形成与创新型国家建设相适应的经营理念和业务模式，开展

产品服务创新。目前，我省各银行业金融机构推出多款支持科技

创新专项产品，其中，农发行省分行“农业科技贷款”用于支持

农业农村科技创新、成果转化、示范推广或集中应用。工商银行

省分行“科创贷”产品重点支持集成电路、新能源汽车、人工智

能等领域企业。建设银行省分行通过“科技云贷”加强供应链金

融服务，惠及科技创新领域上下游企业。兴业银行太原分行“投

联贷”“知识产权质押融资”产品支持科创企业中长期融资需求。

（三）鼓励金融机构优化内部管理制度。一是设立科技支行。

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科技资源聚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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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区设立科技支行，如工商银行省分行设立互联网金融支行、晋

商银行设立科技支行，开展科技创新企业金融服务工作。二是单

列信贷计划。国开行省分行将“科技贷款的全年新增额”纳入考

核，加大对科技贷款的支持力度。三是简化审批流程。广发银行

太原分行建立创新型科技企业审批“绿色通道”，简化流程，专人

审批，提高了审批效率。四是优惠利率定价。兴业银行太原分行

对科技创新型企业人民币贷款利率给予70BP 的补贴，票据贴现利

率给予15BP 的补贴。

二、关于贵单位提出的丰富融资渠道，打造金融综合服务的

建议，我们将积极采纳落实，进一步做好相关工作

（一）继续发挥政策引导作用。用好再贷款再贴现、贷款延

期支持工具、信用贷款支持计划等货币政策工具,支持银行业金融

机构为符合条件的半导体等新材料产业融资。发挥好宏观审慎评

估、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作用,强化窗口指导。

（二）持续加强部门协同配合。进一步加强与其它经济部门、

政府部门的沟通联系，完善部门间定期联席会议制度和信息共享

机制，定期发布新材料等产业重点投资、技改项目以及有融资需

求的企业名单，及时公布工程项目进度，提高信息对称性和透明

度，实现稳健货币政策与地方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。

（三）有序降低企业融资成本。督促各金融机构落实好新发

放贷款参考 LPR 定价政策，做好存量贷款定价向 LPR 转换各项工

作；执行好差别化定价机制，根据新材料等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

和现金流分布情况，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，合理确定贷款期限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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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率水平；对新材料等“六新”领域的企业，适当降低贷款利率

水平，减轻企业财务负担；规范金融服务，取消不合理收费，大

力清理不必要的资金“通道”或者“过桥”费用，切实取消发放

贷款的不合理附加条件，有效缓解新材料等领域民营小微企业融

资难融资贵问题。

（四）支持企业在银行间债券市场融资。支持符合条件的半

导体等新材料产业的市场主体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非金融

企业债务融资工具，拓宽融资渠道，降低融资成本。

如贵单位对以上答复有意见，敬请反馈。

感谢贵单位对金融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并欢迎提出更多宝贵

意见。


